
申请 APEC TRAVEL CARD 所需提呈的文件： 

申请者须提呈的文件： 

（一）申请人公司致民中总函件（见附件-S1） 

（二）申请人公司致大马移民厅函件（见附件-S4） 

（三）申请人公司致中总函件（见附件-S6） 

（四）APEC 卡申请表（附上护照型相片（蓝色背景）） 

（五）申请人护照副本（有效期至少 3½年），包括护照内页副本，印有进出国家的盖章， 

           以证明申请人频繁出行 

（六）申请人身份证副本 

（七）申请人公司之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SSM）文件副本 

（八）申请人的公司及工作职位简介，用以证明个人/公司业务需经常往来亚太地区 

（见附件-Sample letter on Job Description & Company Profile） 

（九）收费： 

a). 支付民中总费用 RM30.00 支票请抬头： 

 “Bintulu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b). 支付砂中总费用 RM35.00，支票请抬头：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arawak” 

c). 支付中总费用，RM35.00，支票请抬头：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备注 1：申请者必须以有限公司（Sdn Bhd）名义申请 

备注 2：申请者非函件签署人，必须由另外的 Director 签署 

备注 3：函件必须附上公司盖章 

备注 4：函件中的申请者职称直接放“Director”即可 

备注 5：申请人照片必须为蓝底背景，著整齐衣领服装（不接受 T-shirt 照） 

备注 6：如果有多人申请，只有支付给中总的支票须分开 

备注 7:  移民厅最新规定，一年出国至少 8 次方能申请 APEC 卡，以 2019 年为准 


